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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本级扶贫专项资金【镇（村）市政及公共服务

基础设施建设资金】使用情况审计结果

（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公告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2017年 8月至 10月，

广州市审计局（以下简称市审计局）对由广州市农业局（以下简称

市农业局）管理，花都区人民政府、增城区人民政府、从化区人民

政府及广州市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（以下简称流溪河管理

处）负责实施的 2013年至 2015年度广州市本级扶贫专项资金【镇

（村）市政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】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

审计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2013至 2015年，广州市财政下达镇（村）市政及公共服务基

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合计 9 883.54万元，共安排 144个项目，涉及

花都、增城、从化 3个区 14个镇（街）及流溪河管理处。本次审

计抽查项目合计 45个，占总项目数的 31.25%；抽查项目的资金投

入总额 4 942.8万元，占市财政投入资金总额的 50.01%。审计结果

表明，各单位提供的财务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扶贫资金使用情况；工

程建设管理和运行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扶贫项目建设和管理使

用情况。
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20个项目未严格按规定审批，涉及市级财政资金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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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79.5万元。花都区、增城区、从化区和市林业和园林局未按照

相关规定对镇村申报的项目严格把关，将部分绿化工程、已纳入美

丽乡村试点村、以及不属于市政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范围等不符合

要求的项目列入计划。其中 3个项目建设内容不属于基础设施建

设；14个项目中含有苗木栽种、村庄绿化等建设内容；4个项目建

设地点所在村属于市级美丽乡村试点村。

（二）小楼镇政府违规申报扶贫项目。2014年 1月，小楼镇

政府将不属于扶贫项目的农业园区环山机耕路建设工程向增城区

政府申报了扶贫项目并得到批复，项目总投资 426万元（其中扶贫

资金 250万元，其余资金由镇政府自筹），至 2017年 6月，该工

程已竣工，已支付工程进度款 201.39万元。经审计指出后，小楼

镇政府已追回 201.39万元工程款并上缴区财政局。

（三）39个项目出现偷工减料问题。项目建设单位未对工程

实施有效的监管措施，竣工验收未认真把关，导致部分工程项目

存在工程质量未能满足合同约定和设计要求，部分工程按照错误的

竣工图办理了工程结算。

（四）擅自改变扶贫项目用途。从化区街口街 2013年分别以

建设沙贝村群众文化活动阅览室（建筑面积 149.96㎡）以及大凹

村便民服务用房（建筑面积 305.43㎡）为由申报扶贫项目工程，

项目总投资额共计 170万元。沙贝村擅自将加建的村民文化阅览活

动室改变为会议室；大凹村擅自将农村书屋、电教室、老人活动室

改变为村委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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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未按规定管理扶贫专项资金。花都区财政局和流溪河管

理处违规将应直接支付的扶贫专项资金（属于政府采购、公开招标

以及财政投资评审范围的项目）划拨至项目所属的镇财政所和相关

扶贫村，由其负责工程款的拨付，合计下拨 1 603.04万元，已支付

1 042.55万元，结余 560.49万元。

（六）违规计提工作经费。2013至 2016年，增城区扶贫办、

派潭镇、正果镇、小楼镇、中新镇等单位分别在镇（村）市政及公

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中，计提了工作经费性质的项目管理费合

计 42.17万元，截至 2016年 6月，实际支出办公费、宣传费，误

餐费等工作经费 23.60万元，结余 18.57万元。

三、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市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。对未按规定申

报及审批扶贫项目的问题，要求花都区、增城区、从化区和市林业

和园林局对申报的项目进行严格把关，按规定安排、使用扶贫资金；

对 39个项目出现偷工减料的问题，要求花都区、增城区、从化区

以及市林业和园林局应责成有关责任单位对工程现场实际建设情

况进行核查，全面核查工程量的真实性，并按实际工程量进行结算，

并要求相关区政府及市林业园林局应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单位和人

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和处理；对擅自改变扶贫项目用

途的问题，要求从化区政府应要求街口街责成相关村委对已建成的

房屋设施按照原立项用途使用；对未按规定管理扶贫专项资金的问

题，要求花都区财政局及流溪河管理处应根据规定将结余资金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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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，并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按照规定管理扶贫专项资金；对违规计

提工作经费的问题，要求增城区扶贫办及相关镇今后应严格按照相

关规定安排、使用扶贫资金。

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市审计局建议：各镇（街）政府依法对

工程质量负有主要责任，加强对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；花都区、增

城区、从化区和市林业和园林局加强镇（村）市政及公共服务基础

设施建设项目实际内容的审核。

四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市农业局对审计指出的问题积极组织整改，各相关单位积极

进行全面细致的核查整改。具体整改结果由市农业局向社会公

告。


